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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局文件

沪青司〔2021〕23 号 签发人：朱建忠

关于同意将上海恒量医学交流服务中心
司法鉴定许可证转至上海恒量
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请示

上海市司法局公服处：

上海恒量司法鉴定所的母体上海恒量医学交流服务中

心由上海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资成立。上海保险公估有限公

司业务中包括人身损害赔偿，涉及到人伤鉴定。按当时政策

规定机构名称不能称“司法鉴定”，只能是非企业法人组织

的下属机构。因此公司于 2010 年出资成立了“上海恒量医

学交流服务中心”，属于青浦区民政局管辖的民办非企业组

织，其司法鉴定业务由青浦区科委、上海市司法局管辖，属

于上海市第九家成立的司法鉴定机构。近年来，司法部开展

全国司法鉴定行业专项整治，上海市、区民政局规定原属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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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非企业性质的司法鉴定机构一旦到期或变更，就不再延

续，科委、民政局也不再管辖。目前因为母体上海恒量医学

交流服务中心证照即将到期，上海恒量司法鉴定所无法开展

司法鉴定业务，经与投资单位协商，现申请将上海恒量保险

公估有限公司的二级单位上海恒量医学交流服务中心的司

法鉴定许可证转至投资单位上海恒量保险公估公司。

根据市局司鉴处的要求，经我局研究，同意将上海恒量

医学交流服务中心司法鉴定许可证转至上海恒量保险公估

有限公司名下。如无不当，请按相关流程办理变更手续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局

2021 年 8 月 9 日

抄送：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、上海恒量医学交流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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